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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架

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

撑系统的端部支架结构，包括若干直立柱，每一

所述直立柱的底部分别连接有独立基础，每一所

述直立柱的顶部分别连接有横梁，每一所述横梁

上分别连接有一根水平拉锁和两根斜拉索，两根

所述斜拉索的底端锚入一承台内，每一所述承台

的底部分别连接有抗拔桩；相邻的所述直立柱之

间通过若干系杆相连接，所述系杆和与其相邻的

两个所述直立柱之间设置有交叉支撑，使若干所

述直立柱形成整体；每一所述横梁上分别固定连

接有悬挑梁。本实用新型可减少承台和抗拔桩的

水平荷载，即减少了桩基承担的水平荷载，在不

增加桩基直径的前提下能满足桩基水平承载力，

从而可以节省桩基的材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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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架结构，包括若干直立柱，每一所述直立柱

的底部分别连接有独立基础，每一所述直立柱的顶部分别连接有横梁，每一所述横梁上分

别连接有一根水平拉锁和两根斜拉索，两根所述斜拉索的底端锚入一承台内，每一所述承

台的底部分别连接有抗拔桩；相邻的所述直立柱之间通过若干系杆相连接，所述系杆和与

其相邻的两个所述直立柱之间设置有交叉支撑，使若干所述直立柱形成整体；其特征在于：

每一所述横梁上分别固定连接有悬挑梁，每一所述悬挑梁通过至少一个斜撑与其对应

所述直立柱固定连接；在每一所述悬挑梁的顶部分别固定连接有光伏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斜拉索、所述悬挑梁以及所述斜撑位于所述直立柱的同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架结构，其特征在

于：位于端部的所述悬挑梁，一端与其对应的所述横梁固定连接，另一端沿水平方向外挑设

置，使得所述悬挑梁形成遮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悬挑梁的横截面积和斜撑的横截面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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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光伏支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

部支架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利用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而将光能直接转变为电能的

一种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支撑系统是为了使整个光伏发电系统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结合

建设地点的地理、气候及太阳能资源条件，将太阳能组件以一定的朝向，排列方式及间距固

定住的支撑结构。

[0003] 在现有技术中，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架结构大多是直立柱与斜

拉索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具有以下缺陷：

[0004] 1、斜拉索下部的桩基承受较大的水平荷载，实际工程中，桩基的水平位移往往难

以满足现行规范的变形要求；尤其是在土质不太理想(由土质松散等原因导致土体抗性变

能力较差)的情况下，若为满足桩基在现行规范的水平方向上的变形规定减少桩基的水平

荷载，则需要桩基采用较大直径，这给工程造成了较高的不必要成本。

[0005] 2、斜拉索的上部空间是没有利用的，对这部分空间造成了浪费；上部空间无法布

置光伏板，降低了单位面积的发电量；下部空间因为有斜拉索的存在，也无法作为通道使

用。

[0006] 因此，如何在不增加桩基直径的前提下，使得桩基满足现行规范的变形要求，且提

高斜拉索上、下部的空间利用率，实现降低桩基的材料成本以及单位面积的发电量，已成为

本领域技术人员亟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的技术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索结构光

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架结构，用以减少桩基的水平荷载，可在不增加桩基直径的前提

下满足桩基在现行规范的水平方向上的变形规定，实现减少桩基的材料成本的目的。

[0008] 本实用新型的再一目的在于，提高光伏发电厂的空间使用率，从而提高单位占地

面积的发电量。

[0009]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

架结构，包括若干直立柱，每一所述直立柱的底部分别连接有独立基础，每一所述直立柱的

顶部分别连接有横梁，每一所述横梁上分别连接有一根水平拉锁和两根斜拉索，两根所述

斜拉索的底端锚入一承台内，每一所述承台的底部分别连接有抗拔桩；

[0010] 相邻的所述直立柱之间通过若干系杆相连接，所述系杆和与其相邻的两个所述直

立柱之间设置有交叉支撑，使若干所述直立柱形成整体；

[0011] 每一所述横梁上分别固定连接有悬挑梁，每一所述悬挑梁通过至少一个斜撑与其

对应所述直立柱固定连接；在每一所述悬挑梁的顶部分别固定连接有光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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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较佳地，所述斜拉索、所述悬挑梁以及所述斜撑位于所述直立柱的同一侧。

[0013] 较佳地，位于端部的所述悬挑梁，一端与其对应的所述横梁固定连接，另一端沿水

平方向外挑设置，使得所述悬挑梁形成遮棚。

[0014] 较佳地，所述悬挑梁的横截面积和斜撑的横截面积相同。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由于上述结构设计，具有以下优点，可减少承台和抗拔桩的水平荷载，

即减少了桩基承担的水平荷载，在不增加桩基直径的前提下能满足桩基水平承载力，从而

可以节省桩基的材料成本。

[0017] 本实用新型由于上述结构设计，斜拉索的上、下部空间得以利用，进而提高整体的

空间利用率。由于很多发电厂的场地有限，采用本实用新型后大大提高了发电厂的空间使

用率，提高了单位占地面积的发电量。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正视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侧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直立柱、2斜拉索、3悬挑梁、4横梁、5系杆、6交叉支撑、7光伏板、8固定件、9

独立基础、10承台、11抗拔桩、12水平拉索、13斜撑、14横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

明，以充分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0022] 实施例：

[0023] 如图1‑图2所示，用于索结构光伏发电支撑系统的端部支架结构，包括若干直立柱

1，每一直立柱1的底部分别通过地脚螺栓与独立基础9连接，每一直立柱1的顶部分别通过

固定件8连接有横梁4，每一横梁4上分别通过该固定件8连接有一根水平拉锁12和两根斜拉

索2，其中，固定件8可为锚具；两根斜拉索2的底端锚入一承台10内，每一承台10的底部分别

连接有抗拔桩11，承台10和抗拔桩11构成桩基结构；

[0024] 相邻的直立柱1之间通过若干系杆5相连接，系杆5和与其相邻的两个直立柱1之间

设置有交叉支撑6，使若干直立柱1形成整体，可限制直立柱1在平面外的变形；

[0025] 每一横梁4上分别固定连接有悬挑梁3，每一悬挑梁3通过两个斜撑13与其对应直

立柱1固定连接；在每一悬挑梁3的顶部分别固定连接有光伏板7；光伏板7的自重和板面的

风雪等活载由悬挑梁3直接承担，通过斜撑13传递给直立柱1，最终传至独立基础9。

[0026]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创新在于：增加了悬挑梁3和支撑13，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桩基

的水平荷载，可在不增加桩基直径的前提下满足桩基在现行规范的水平方向上的变形规

定。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斜拉索2的上、下部空间得以利用，斜拉索2的上部空间的具体利

用，即在悬挑梁3的顶部可布置光伏板7；水平外挑的悬挑梁3形成遮棚，使得斜拉索2的下部

空间可作为通道使用；从而提高空间利用率。

[0028] 更具体的，斜拉索2、悬挑梁3以及斜撑13位于直立柱1的同一侧，可以分担部分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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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索2的内力，即减少了承台10和抗拔桩11承担的水平荷载，在现场土质不太理想，只有增

大桩基直径才能满足水平承载力的情况下，可以节省桩基的材料成本。

[0029] 在某些实施例中，悬挑梁3的长度可根据光伏板7的尺寸调整，当支架结构的端部

边上为走道时，该处悬挑梁3，一端与其对应的横梁4固定连接，另一端沿水平方向挑出更

多，使得悬挑梁3形成遮棚。

[0030] 在某些实施例中，斜拉索2到直立柱1的间距一般在3.5m左右，故不同项目的悬挑

梁3和斜撑13截面基本相同，可以使悬挑梁3和斜撑13的通用性更高。

[0031]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无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

域中技术人员依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

验可以得到的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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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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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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